
!"

保证最低工资标准

对于劳动者来说
!

最基本

要保证的一点
!

就是最低工资

标准
"

这一点
!

劳动法中就有

明确的规定
!

同时也要认识

到
!

各省市因为经济状况不

同
!

最低工资标准也不同
"

如

果劳动者发现自己的工资低

于当地的最低工资标准
!

那么

他可以通过三条途径维权
"

首

先
!

向单位提出整改要求
!

最

好以书面的形式送达
"

其次
!

与单位协商不成的
!

就向劳动

监察部门投诉
"

再次
!

还不能

解决的
!

向劳动仲裁部门提出

申诉
"

#"

讨要加班工资有技巧

加班是一个常见的问题
!

按照法律规定
!

延长工作时间

的
!

加班工资按照
!"#$

计

算
!

休息日加 班 的
!

按 照

%##&

计算
!

法定节假日加班

的
!

按照
'##(

计算
"

但是
!

加

班要分两种情况
!

一种是因为

完不成工作任务而自愿加班
!

另一种是用人单位安排加班
"

加班工资能否取得
!

关键是

看
#

是不是单位安排加班
!

是

不是在完成工作任务的前提

下加班
"

如果是在完成
)

小时工

作任务之外
!

单位还安排加班

的
!

劳动者一定要保存证据
!

向单位要求加班费
"

如果产生

争议的可以向劳动部门投诉

或者申诉
"

马育提醒
!

目前关

于加班的劳动纠纷中
!

劳动者

无法提出证据的情况比较普

遍
"

所以
!

劳动者在加班的时

候一定要多个心眼
!

像白领遭

遇加班的情况时
!

电脑中文档

的时间也能作为加班证据
"

$"

这些情况可得经济补

偿金

根据
$

劳动合同法
%

的规

定
!

在很多情况下
!

劳动者与

单位解除劳动合同时
!

可以得

到经济补偿金
&

按照规定
!

经

济补偿金的数额是这样计算

的
!

按照工作年限
!

每工作一

年
!

可以得到一个月工资的补

偿
&

比如说
!

一名劳动者在单

位工作十年
!

就可以得到
!#

个月工资经济补偿
&

那么哪些情况能得到经

济补偿金呢
'

马育把散落在

$

劳动合同法
%

中的各项规定

做了归纳
!

除了以下七种情

况
!

劳动者都能得到经济补偿

金
#

*+

劳动合同期满
!

单位不

降低待遇与劳动者续签合同
!

但是劳动者不愿续签的
(

,+

劳

动者开始享受社会养老保险

的
(

-+

劳动者死亡的
(

.+

劳动者

严重违反单位规章制度
!

或者

受到刑事处罚的
(

/+

劳动者提

前预告单位解除劳动合同的
(

0+

劳动者在试用期内的
(

1+

劳动

者提出协商解除劳动合同的
&

%"

申请法院支付令

马育最后提醒读者
!

在遭

遇拖欠工资的时候
!

劳动仲

裁
)

法院起诉的周期都很长
!

劳动者往往
*

拖不起
+ " ,

劳

动合同法
%

赋予了劳动者一

项新的权利
!

向当地人民法院

申请支付令
&

法院不必开庭
!

就可以开出支付令
!

要求单位

支付拖欠的工资
&

不过
!

支付

令有一个前提
!

就是欠款必须

是明确的
&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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言科 马乐乐 吴杰

!,

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

不是
$

铁饭碗
%

很多用人单位认为
!

无固

定期限合同对于用人单位来

说很不公平
!

因为无固定期限

劳动合同似乎意味着
*

铁饭

碗
+ !

用人单位就不能随便解

雇劳动者了
&

马育说
!

不管有没有无固

定期限合同的规定
!

用人单位

都不能随意解聘员工
!

这是法

律赋予劳动者的基本权利
&

马

育认为
!

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

是保护劳动者的一种规定
&

如

果用人单位觉得这条规定不

公平
!

那么可以通过一些途径

来平衡这条规定
&

,

劳动合同法
%

中对于解

聘有明确的规定
!

严重违反规

章制度或者严重失职的劳动

者
!

用人单位可以无条件解

聘
&

所以
!

用人单位就要建立

严格的规章制度
!

并且严格地

实行
!

对于表现不好的员工
!

企业就有法可依
&

这也是
,

劳

动合同法
%

赋予用人单位的

权利
&

#,

最好约定劳动服务期限

,

劳动合同法
%

规定
!

劳

动者只要提前
'#

天提出申

请
!

就能辞职并不承担违约责

任
&

用人单位就认为
!

这样的

规定对于企业来说
!

意味着企

业人员会不稳定
&

有些用人单

位还担心
!

会不会
*

把徒弟带

好了
!

徒弟就跳槽了
!

给企业

带来损失
+ &

马育认为
!

要解决这个

*

隐忧
+ !

用人单位就要约定

劳动服务期限
&

劳动服务期限

和劳动合同期限是不同的概

念
!

劳动合同期限对于劳动者

的辞职行为没有约束力
!

但是

劳动服务期限有约束力
!

可以

要求违约金
&

一般认为
!

劳动

服务期限的约定要以培训作

为前提
!

所以
!

用人单位可以

安排培训
!

然后签订劳动服务

期限
!

并保留培训的证据
&

$,

重视商业秘密保护

马育介绍
!

目前还有很多

企业不重视商业秘密的保护
!

现在的格式合同中虽然有这

部分内容
!

但是一般都空着
&

导致的结果就是
!

遇到员工跳

槽并带走一些商业秘密的情

况
!

用人单位无法维权
&

马育认为
!

商业秘密分两

种
!

一种是专有的技术
!

另一

种是企业的经营信息
!

比如企

业的客户群等
&

用人单位可以

与员工在法律规定的前提下

签订保密协议
!

以此来保护企

业的商业秘密
&

%,

巧用非全日制合同

马育介绍
!,

劳动合同法
%

规定
!

每天工作时间不超过
5

小时
!

每周工作时间不超过
%5

小时的
!

可以作为非全日制劳

动用工
&

企业对于一些零散的

用工情况
!

可以采取非全日制

用工的形式
&

只要符合法律规

定
!

非全日制的用工形式
!

可

以为企业省下很大一笔费用
&

律师观点

相关司法解释应尽快出台

用人单位并不处于弱势 劳动者维权要讲究技巧


